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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肖斌

本报讯 市财政 2
月报表中全市重点纳税
企业情况表显示，华融
湘江银行邵阳分行今年
1 月纳税 2200 多万元，
去年纳税 1 亿元，位居
全市金融机构首位。该
行2016年新增贷款、新
增存贷比分别位居全市
金融机构第二和第三，
成为我市服务“产业兴
邵”战略和地方经济发
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该行始终把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作为立行之
本，竭力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信贷投放量每年
以 30%以上的速度增
长。在信贷规模受限的
大环境下，该行积极向
上争取规模，加大对地方的投入，坚持以
交通、城市基础设施、有发展前景的中小
企业和成规模的私营经济为重点的市场
定位，充分发挥独立审批官和公司直营团
队作用，优化和精简审批流程，创新金融
产品和渠道，主动挖掘实体经济需求，集
中优势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重点行
业的重点客户。多年来，该行将服务小微
企业作为自身发展的使命，积极响应各级
政府、监管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号召，持
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创新金融
产品，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该行先后成
立了小微企业服务中心，打造了东城、邵
东两家小微特色支行，开发了银担贷、多
抵贷、快抵贷、创业贷等系列小微产品，并
持续提高小微贷款的投放效率，为小微企
业融资需求提供最大保障。成立6年来，
该行锐意创新，共新建湘贵黔建材城宝庆
紫薇商会、邵东小五金商会、豪泽商会、邵
阳陶瓷商会等10余个批量融资平台，开
展了湘窖酒业、医院、发制品、打火机等核
心企业上下游供应链模式化营销，累计投
放小微企业贷款达153亿元，总共支持小
微企业、个体经营户近7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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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星 通讯员 李海辉

3月15日，是全国消费者维权日，在这一天，
大家有想说的，想投诉的，都可以尽情地倾诉，市
工商局和市消费者协会也罗列了去年最典型的
消费维权案例，以此来提醒消费者购物要小心，
谨防上当受骗。

一、水管配件偷梁换柱 不良商家赔偿损失
2016年11月17日，消费者刘先生称其于2015

年1月在一经营部购买一批某知名品牌水管，用于
家中新房装修。使用十个月后发现，PVC排水管出
现严重断裂的现象，导致家中大量积水。刘先生认
为是该水管配件的质量问题，于是上门找到经营者
要求赔偿未成，经调查发现，该水管配件并非刘先
生当初购买的某品牌产品，经营者擅自调换配件品
牌的行为涉嫌触犯消费者知情权。经过调解，由经
营者一次性补偿损失款4600元给刘先生。

二、电梯维修致摔伤 超市负责医疗费用
2016年9月8日，贺先生在邵阳市大祥区某超

市购物，由于当时超市电梯在维修，旁边没有设置
提醒消费者的警示牌，贺先生不慎跌入超市电梯旁
边的坑中。超市工作人员立即把贺先生送到医院
检查，垫付9000元住院医疗费。贺先生认为电梯
旁没有设置提醒消费者的警示牌，超市应该承担相
应的责任，经过大祥工商分局多次协调达成协议，
超市一次性付给当事人1万元。

三、发送诱导信息 公司无条件履约
2016年5月5日，家住新邵县酿溪镇新涟街

的钟先生，收到了自己手机卡所在的通讯公司的
短信，称其为公司“四星客户”，可到其指定的营
业厅，免费领取价值 600 元的手机一台。第二
天，钟先生到其指定的营业厅来领取“大礼”，却
被告知消费者必须办理不低于 128 元每月的消
费套餐，才能享受该短信中的“大礼”。经消委调
解之后，通讯公司承认工作失误，愿意补偿消费
者400元人民币的通讯话费。

四、学生网购跨省投诉获赔 网商违法属地接

受处罚
2016年3月25日，江苏省的网络消费者滕先生

在天猫网的“XXXX”店铺花790元购买了十盒某
品牌春夏补水保湿面膜心动礼盒，收到货后发现，
天猫网的网页上该品牌面膜功能作用的广告宣传
上注有 “滋益气血”的字样，对其夸大商品用途和
使用了医疗术语的宣传行为表示质疑。同年 5月
9日上午，市工商局直属分局消委找到了被投诉方
商家代表匡某，依照程序开展调解，被投诉方代表
匡某当即表示将向天猫网售后平台提交退款申请，
并主动补偿200元，而被投诉方涉嫌违法宣传的行
为由工商执法人员立案调查。

五、电网改造索财物 全额退还并道歉
2016年5月30日，邵阳县河伯乡陈某等七户人

家实名举报电力局施工队在该村农村电网改造过
程中，巧立名目违规收取换新电表相关费用及收受
香烟等财物，并称如果不交换表费就停止供电。投
诉人认为施工队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特请为其维
权。经查证属实，塘田市消协工作人员对被投诉人
进行批评教育，被投诉人承诺全额退还收受财物并
公开道歉以取得谅解。

六、逃避电脑“三包”责任 服务部承担维修
义务

2014年7月29日，消费者黎某购买了两台某知
名品牌电脑，其中一台台式电脑主板分别于2015年
3月18日，2015年8月31日因故障而更换了新主
板。2016年7月30日，该机主板再次出现故障，去年
7月31日，黎某到该品牌电脑售后服务部要求“三
包”被拒绝，理由是“三包”时间“到期”。消费者认
为，虽然时间超过了2天，但该公司两次更换主板所
占用的修理时间应该扣除，所以自己的电脑还在三
包期内。消委受理后向该公司驻邵阳市售后服务部
发出电脑“三包”通知书，在收到通知书一天后，该公
司售后服务部通知消费者将电脑送修并修复。

七、购买黄金受诱导 金店换货表诚意
2016年1月15日，刘女士到湖南省邵阳市双清

区某珠宝店，花费2800元购买1件750K金饰品，刘

女士回家后认为，自己原意是想购买一件足金饰品
收藏，进店后受到店内众多店员的热情宣传和“大
力推荐”诱导，稀里糊涂买成了K金饰品。刘女士
随后赶到该珠宝店想换货未成。邵阳市双清区消
费者委员会接到消费者投诉后，立即展开调查。经
调解，当事双方最终达成了共识。

八、安装导航有欺诈 商家换货并赔偿
2015年10月20日，刘某在市区某汽车销售公

司购买了一台价值22万的汽车，销售业务员称购
买该车可赠送 6000 元的原厂科技包（包括原厂
DVD导航3300元+倒车可视等其他汽车装饰件），
行驶过程中，DVD导航出现多种问题，刘某2016年
1月25日投诉至邵阳市经开区消协，经调解，由厂
家先更换原厂科技包，再商议赔偿事宜。同年1月
29日，更换好DVD导航后，刘某去取车，维修人员
在移动车辆时不慎将其车辆造成了刮擦。消协再
次组织双方调解，达成赔偿协议。

九、直销产品退货遭拒 企业违规退货退款
2016年1月31日、3月12日，消费者郑某在隆

回县金石桥镇某直销企业联络网点购买了某品牌
保健食品、生活日用品等直销商品，金额达2.25万
元。在使用过程中，因出现不良反应，不能继续使
用该直销商品，郑某于同年3月27日拿着未拆封的
直销商品货值金额1.5万元，向该直销网点提出退
货申请，但遭到该直销店的无理拒绝。经调解，由
该直销企业接受郑某的退货要求，退还其未拆封的
直销商品款1.5万元。

十、促销现场购机质量差 商家承担三包责任
2016年3月17日邵阳县消委塘田市投诉站

接待了李某等9位农村手机消费者。他们称3月
14 日，在手机促销广告宣传活动下，每人花 560
元分别购买了一台某品牌手机，而后手机分别出
现了死机等质量问题，请求维权。工作人员通过
工商内网查询发现“邵阳县XX有限公司”并不
存在，随后找到中国XX股份有限公司邵阳县塘
田市农村支局负责人，其表示愿意承担活动期间
所售手机的三包责任。

水管配件偷梁换柱、电梯维修致摔伤、网购退货遇麻烦……

一系列的维权问题困扰着许多的消费者，工商部门也忙着为大家排忧解难——

2016年度十大消费维权案例出炉


